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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消息－有關訴訟之最新資料

本公佈乃協盛協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之公佈（「該公佈」），本公司在當中披
露葉家寶先生（「葉先生」）於多宗已入稟沙田裁判法院之拖欠工資之訴訟（「有關訴
訟」）中被列為被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為股東提供最新資料。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葉先生（作為
亞洲電視有限公司（「亞視」）之執行董事）在灣仔區域法院根據香港法例第57章《僱
傭條例》就亞視於二零一四年七月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期間拖欠工資的傳票控罪中，
被裁定100張傳票控罪的罪名成立及2張傳票控罪的罪名不成立，有關訴訟押後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日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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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上文所披露之有關訴訟並不會對本公司之營運構成任何嚴重影響。
倘若有關訴訟有任何重大進展（如有），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以作出進一步公佈或
在中期報告及╱或年報中披露的方式將有關進展告知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協盛協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鄧漢戈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發表之日，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鄧漢戈先生、葉家寶先生、施少斌先生、
劉立漢先生、尹衍河先生及陳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志恩女士、陶峰女
士及韓星星女士。

* 僅供識別


